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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的要求，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通过查验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审阅

了财务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风险

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1．财务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财务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7834635Q。财务公司于 2021 年 08 月 18 日取得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换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机构编

码为 L0163H211000001）。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661,160.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283,870.29 42.94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173,387.79 26.23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3,491.26 12.63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25,047.38 3.79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9,072.65 2.88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338.78 2.62

洛阳中重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604.90 2.36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北京中信国际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信兴业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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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合计 661,160.00 100.00
财务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低层栋 B 座 2 层；法定代表人：张云亭。

2．财务公司经营范围

财务公司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1．内部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下设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

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各专

业委员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对财务

公司的重大决策提出审议、评价和咨询意见，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支持，

董事会聘任经理层，负责财务公司经营管理，通过职能部门具体组织

实施董事会决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设置的部门为公司业务部、国

际业务部、金融市场部、结算业务部、资产负债管理部、风险合规部、

人力资源部、金融科技部、财务管理部、审计部、办公室/党群工作部

（合署办公）。风险合规部是内控建设与实施的归口管理部门，牵头内

部控制体系的统筹规划、建设落实工作。各业务执行部门作为内控第

一道防线，对其业务办理活动产生的风险及风险处置化解承担第一责

任；风险合规部是风险管理的第二道防线，对各类风险管理承担主体

责任；审计部是风险管理的第三道防线，履行监督、检查等监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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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在业务上接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领导、管理、协调、

监督和稽核。财务公司的发展战略纳入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集团”或“集团公司”，中信集团为本公司和财务公司的最

终控制方）的发展规划，并接受中信集团的指导。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组织结构图如下：

2．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及各项业务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建立了内部审计部门，并结合经营管理实际设立审计委员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审核和修订公司风险

管控政策，对其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并向董事会提出建

议；审议研究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问题；审议信贷资产质量分类及核

销问题；负责授权与管理；监督和评价高级管理层在信贷、市场、操

作等方面的风险控制情况等。审计委员会全面领导公司审计工作，主

要职能是协助董事会独立地审查公司财务状况、内部监控制度的执行

情况及效果，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结果进行审查和监督，以及与外部

审计师的独立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各业务部门根据各项业务制定

相应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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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监督，对业务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财务公司按年度修订及编印《规章制度汇编》，并根据行业监管要

求变化、内控评价结果、外部检查等落实年度制度编修计划，实现内

控制度及时动态更新管理。

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财务公司已颁布 183 项规章制度，其中涵

盖：公司治理类 15 项、业务管理类 47 项、金融科技类 19项、财务管

理类 17 项、风险管理类 32 项、审计类 6项、人力资源类 21 项、行政

管理类 18 项、党建与纪检类 8 项。

3．内部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

定了《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存款准备

金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

公司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头寸管理办法》《中

信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业务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

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资本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同业

拆借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有效地控制了业务风险。

财务公司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管理、计划指导、比例调

控、授权批准。

（2）信贷业务控制

①信贷管理

财务公司贷款的对象仅限于中信集团的成员单位。财务公司根据

各类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贷款业务管理办

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票据业务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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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业务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办法》《中

信财务有限公司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授信

业务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操作规程》《中信财务有

限公司授信评审规程》等制度，建立了分工明确、职责明确、相互制

约的信贷管理制度，做到贷审分离。

②贷后管理

贷后管理包括对贷款的检查、信贷资金管理、抵押物管理、贷款

回收、展期及不良资产管理等内容。财务公司根据《中信财务有限公

司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信贷资产分类操作

规程》的规定对贷款资产进行风险分类，按贷款的类别计提贷款损失

准备。

（3）投资业务控制

为加强市场风险管理，为规范公司投资决策程序，提高投资管理

水平，财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了《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业务管

理办法》明确财务公司自营投资业务范围，确定财务公司开展自营投

资业务的基本原则，金融市场部对市场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确定

投资对象、范围、组合、策略报董事会审批执行。

财务公司根据《中信财务有限公司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

确定风险合规部与金融市场部负责投后管理，对投资产品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频率不低于每半年一次）检查，形成检查报告，对投资项目

进行五级分类，对漏洞与风险提出整改和建议。遇到投资项目出现重

大突发事件时，风险合规部与金融市场部向管理层汇报情况与方案，

并对执行结果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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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审计部，建立内

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财务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

计和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

法》及中信集团内相关规章制度，参照《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和《中

国内部审计准则》，制定《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办法》《中

信财务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信息联动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

公司信息科技审计操作规程》等制度。

审计部根据相关管理办法，负责财务公司内部审计业务，根据有

关部门和集团公司的要求，按年度对内部控制措施设计的合理性与运

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评估下列针对组织内部治理、运营和信息系统

等风险的控制的适当性和有效性：财务和运行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运营和程序的效率和效果；资产的安全；对法律、法规、政策、程序

及合同的遵循情况。向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为强化科技赋能，严控信息科技风险，财务公司制订了《中信财

务有限公司信息科技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需求和项

目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信息科技运营管理办法》《中信财务

有限公司核心业务系统用户与数字证书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核心业务系统数据运维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信息安全管理办

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管

理规程》《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系统安全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终端安全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重要信息系统应急预案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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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后评价工作规程》《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信息技术管理委员会议

事规则》《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数据治理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数据标准管理办法》《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中信财

务有限公司数据质量管理办法》共 19 项制度，规范各部门员工业务操

作流程，明确了业务系统计算机操作权限，并根据财务公司信息化内

控管理要求落实控制措施，为各项业务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4．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在

资金管理方面公司较好的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公司建

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在投资方面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投

资决策内部控制制度，较好的控制了投资风险；财务公司合规运作，

谨慎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并执行有效，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内。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1．经营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545.13 亿元；负债

总额 461.04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84.08 亿元，其中：实收资本 66.12

亿元、盈余公积 6.70 亿元、一般风险准备 5.18 亿元，未分配利润 6.11

亿元。

2025 年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80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8.75

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6.74 亿元。

2．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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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

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

3．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

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为 20.44%，符合监管要求。

（2）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 25%：

财务公司流动性比例为 59.88%，符合监管要求。

（3）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

财务公司各项贷款余额 3,020,598.69 万元，占各项存款余额和实

收资本总额之和（5,247,805.88 万元）的比例为 57.56%，符合监管要

求。

（4）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财务公司集团外负债总额 0.00 万元，资本净额 889,000.17 万元，

集团外负债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符合监管要求。

（5）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 15%：

财 务 公 司 票 据 承 兑 余 额 / 资 产 总 额 =151,554.44 万 元

/5,451,258.64 万元=2.78%，不超过 15%，符合监管要求。

（6）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 3 倍：

财务公司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151,554.44 万元

/1,197,700.80 万元= 0.13，不超过 3 倍，符合监管要求。

（7）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财务公司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为 151,554.44 万元，资本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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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000.19 万元，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高于资本净额，符合监管

要求。

（8）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 10%：

财务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 333.04 万元，占存款总额

4,586,645.88 万元的比例为 0.01%，符合监管要求。

（9）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70%：

财务公司投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为 66.06%，低于 70%，符合

监管要求。

（10）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20%：

财务公司固定资产净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为 0.04%，不高于 20%，

符合监管要求。

（11）股东贷款情况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要求“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金 50%或者该股东对财务公司出资额的，应当及时向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报告。对于影响财务公司稳健运行的行为，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应予以

监督指导，并可区别情形采取早期干预措施”。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备案的超过该项要

求的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向股东发放贷款余额

投资金额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5,800.00 17,338.78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91,300.00 83,491.26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1,430.00 8,6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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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对股东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余额

225,800.00 万元，超过该股东出资额；对股东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发放贷款余额 191,300.00 万元，超过该股东出资额；对股东中信医疗

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余额 41,430.00 万元，超过该股东出

资额。

四、公司在本报告期内资金收支情况

1.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含应收利

息）为 33.92 亿元，占公司存款余额（含应收利息）的 30.09%，占财

务公司吸收存款（含利息）余额 459.24 亿元的 7.39%；公司在财务公

司的贷款余额（含应付利息）为 51.27 亿元，占公司贷款余额（含应

付利息）的 18.26%，占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含利息）302.41

亿元的 16.95%。

2.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含应

收利息）为 78.81 亿元，占公司存款余额（含应收利息）的 69.91%；

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含应付利息）为 229.5 亿元，占公

司贷款余额（含应付利息）的 81.74%。

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均按照双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执行，存贷款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发生额及余额均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因现

金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判断，公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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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银保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

要求规定；

（三）未发现财务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与其经营资质、业

务和风险状况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重大设计缺陷。

（四）财务公司严格按照银保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内控健全，资本充足率较高，公司根据对

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3月 17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 (董事長 )、      

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   

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及李子民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
非執行董事為梁定邦先生、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科爾先生、田川利一先生及
陳玉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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